	收费优惠减免

	序号
	收费标准
	登记类型
	

	1
	按照收费标准减半收取登记费，同时不收取第一本不动产权属证书的工本费
	（1）不动产异议登记的；（2）国家法律、法规规定予以减半收取的
	

	2
	免收不动产登记费
	（1）申请办理不动产变更登记、更正登记的；
	

	
	
	（2）申请与房屋配套的车库、车位、储藏室等登记，不单独核发不动产权属证书的
	

	
	
	（3）小微企业（含个体工商户）申请不动产登记的
	

	
	
	（4）农村集体组织成员以家庭承包或其他方式承包取得农用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申请登记的
	

	
	
	（5）农村集体组织成员以家庭承包或其他方式承包取得森林、林木所有权及其占用的林地承包经营权申请登记的
	

	
	
	（6）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国有农用地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等农业生产，申请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或国有农用地使用权登记的
	

	
	
	（7）申请办理森林、林木所有权及其占用的林地承包经营权或林地使用权，及相关抵押权、地役权不动产权利登记
	

	
	
	（8）申请办理耕地、草地、水城、滩涂等土地承包经营权或国有农用地使用权，及相关抵押权、地役权不动产权利登记
	

	
	
	（9）提供社区养老、托育、家政服务的房产、土地办理不动产登记
	

	
	
	（10）对于易地扶贫搬迁项目
	

	
	
	（11）国家法律、法规规定予以免收的
	

	3
	只收取不动产权属证书工本费，每本证书10元
	（1）单独申请宅基地使用权登记的
	

	
	
	（2）申请宅基地使用权及地上房屋所有权登记的
	

	
	
	（3）夫妻间不动产权利人变更，申请登记的
	

	
	
	（4）因不动产权属证书丢失、损坏等原因申请补发、换发证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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